
輔仁大學 114 年「學海飛颺」與「學海惜珠」申請作業公告 

＊請詳細閱讀本公告【所有內容】後，再進入線上系統，完成申請！   

一、 計畫目的  

(一) 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校院修讀學分。  

(二) 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學校院修讀學分。  

二、 研修機構  

(一) 限列名「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之學校，不含大陸、香港、澳門(請

點選連結進入查閱: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外國大學校院參考名冊專區) 

學校名冊)。  

三、相關要點(請至國際學生中心網頁下載)  

(一)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二) 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學海飛颺』－鼓勵大專校院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

修」實施要點 

（含申請相關附件）  

(三) 輔仁大學甄選「教育部『學海惜珠』－鼓勵大專校院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

國研修」實施要點（含申請相關附件）  

四、 申請方式及截止日期  

(一) 系統即日起開放至 113 年 2 月 26 日止，完成輔仁大學「學海飛颺」與

「學海惜珠」線上系統申請(請點選連結進入申請系統: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hVrV9Tdbz6sY1RJ4YR7pucz5rBuohoiVSC4

LormFO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settings )，並列印出紙本申請表。  

(二) 由申請人及監護人親筆簽名蓋章，經所屬系（所）之秘書、主任核可蓋章

後，於 113 年 2 月 26 日 16:30 以前，繳交至本校國際學生中心。   

(三) 依據往年的經驗，申請的截止當日人數最多，為避免因人數眾多而發生混

亂之情況，建議申請者即早準備文件，即可提出申請。  

五、 申請資料填寫說明：   

https://depart.moe.edu.tw/ed2500/News.aspx?n=E8380E03A0E16960&sms=D2E10027BB4EC183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hVrV9Tdbz6sY1RJ4YR7pucz5rBuohoiVSC4LormFO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setting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chVrV9Tdbz6sY1RJ4YR7pucz5rBuohoiVSC4LormFO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settings


(一) 請詳閱校內甄選要點，申請者應符合第三點申請資格。  

(二) 做好事前準備，以利填鍵資料及備妥文件，請參考要點之申請相關附件資

料，如：留學國 

語文能力證明標準、申請表及檢附文件清單（含說明）。  

(三) 請依照申請系統的說明填入資料。貼心提醒！線上申請系統大約需要

15~20 分鐘的時間，請 

預留充裕的時間，並務必完成全部的步驟後按下【提交】鈕。  

(四) 申請補助金額：已確定取得交換生資格者，請以交換校進行填寫。尚未取

得交換生資格 

者，請以預計前往研修學校進行規劃。  

1. 學費：參考出國研修之各校收費標準（非本校學費），免付費之交換生，即

只須繳交 

本校學費者，請填寫「0」。自費生請填寫預計就讀學校須繳交的學費金額，請

換算成台幣金額。  

2. 機票及生活費：請參考「公費項目及支給數額表」，此為學生補助之參考文

件。估算 

方式如下：依城市或地區之一般公費生年支生活欄位之金額，除以 365 天後，

乘上匯率（暫以 1 美元兌 30 元台幣計之），再乘上國外研修天數。舉例至日本

京都府就讀 1學期：22,000 美金 / 365 天 * 30 匯率 * 180 研修天數 ＝ 約新

台幣 325,000 元整。  

(五) 凡於線上系統提出申請，將由系統一寄送電子申請表至申請者填寫的

email。若申請者未收到系統發送的申請表，請先檢查 email 是否被歸類為垃圾

信後，再與本中心聯繫。  

(六) 申請文件繳交前，若線上登錄資料不小心填錯，請開啟系統發送的申請表

電子郵件，於最下方點選【Edit response】後，修改之前的回應內容。  

(七) 為確認繳交文件與線上內容一致。繳件申請文件後，請勿再線上登錄或修

改任一回應內容，以避免因資料異動後，造成線上資料與繳交文件之內容不一

致，致使審查結果錯誤。  



六、 審查程序  

(一) 初審：由本校國際及兩岸教育處完成，並送國際學術交流審議委員會進行

審查。  

(二) 複審：由本校薦送至教育部進行審查，教育部規劃於 113 年 5 月 31 日公

告核定結果。  

七、 注意事項  

(一) 補助額度及期限  

1. 有關受獎者之出國研修期間補助，自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公告日起算，教育

部規劃於 114 年 5 月 31 日公告核定結果。倘若同學出國研修之日期早於 114

年 5 月 31 日，則以 5月 31 日之後完整一學期（季）數進行補助。例如：日文

系 A同學出國研修日期為 114 年 4 月至 115 年 1 月，則僅能取得 5 月 31 日之

後，完整 1個學期之補助。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一學期（季），不得領取本補助

款。貼心提醒，請預計於 114 學年度（114 年秋季至 115 年春季期間）出國研

修的學生請即早規劃並提出申請。  

2. 「學海飛颺」為部分補助，實際補助金額，依當年度實際補助預算為主，不

分研修長度保障受獎生每人可領到 5萬元整。本校將依據教育部核定金額，依

據受獎人數、研修學期（季）數、留學地點等資料進行分配補助款。  

3. 「學海惜珠」補助額度依據計畫書所載之學生資料評核，並考量赴留學國別

或城市及 

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訂定。補助項目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

外學費 

及生活費等，實際補助金額，依教育部公告核定金額為準。  

(二) 受獎者義務  

1. 未獲入學許可或無法按時入學者，獲獎資格隨即取消，無法保留。  

2. 出國研修時必須保有本校學籍，不可為休、退學、畢業、保留學籍等狀態。  

3. 受獎生應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其內容包含相關赴國外研修及返國所涉之

權利義 

務，始可領取補助。  



4. 學生應依本校要求於期限前繳交補助經費核銷相關資料，如：來回及轉機登

機證、機 

票收據、電子機票、出返國報告表、出國研修支出表等。  

5. 依時上傳心得報告，完成線上問卷調查表，並得繳交經國外研修機構同意之

研修經驗 

分享短片等。  

八、 本校承辦人  

歡迎於辦公時間來電或來信洽詢！  

國際學生中心曾先生，電話(02)2905-6355，Email: fj04097@mail.fju.edu.tw 


